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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中國政府恢復了文化大革命期間中斷的普通高等學校招生

全國統一考試制度。這一制度簡稱「高考」，於1952年正式形成，每年在固定

時間舉行全國統一考試，一直延續至今。由於中國的大學升學機會分配主要

通過劃定高考錄取分數線（以下簡稱「錄取線」）進行，這種錄取方式也被形象

地稱為「一刀切」1，然而，這是對高考制度的極大誤解。事實上，自高考制

度產生以來，中國從來沒有採取過一致的錄取標準，而是針對不同背景的群

體採取了多重標準，給予特定群體程度不等的優惠待遇或政策傾斜。本文先

介紹中國主要的招生優惠政策及其成效，再討論這些政策的代價與問題，最

後對平等主義進行反思並提出政策改革建議。

一　建國以來主要的招生優惠政策及其特徵

1950年5月，成立不久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首次頒布了適用於中國境內

所有高等院校的招生條例。該條例規定，若考生屬於某類人員，「考試成績 

如稍差，得從寬處理」。這些類別的人員包括工作三年以上的產業工人、革命

幹部和軍人、少數民族學生和華僑學生2。次年，教育部公布了招考新生的

規定，明確要求錄取時採取配額制：「各高等學校招生，在錄取名額中對曾長

期從事革命工作的工農幹部、知識份子幹部及產業工人，應使達到一定的比

例⋯⋯」3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國政府非常重視社會成員的階級出

身，將其作為政治忠誠的重要依據。正如高華指出：「執政者在政治和社會生

活的廣泛領域，根據形勢的變化，對社會成員不斷進行政治身份類別的劃分

和排列，有差別地給予社會成員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待遇。」4依據階級出身的

差別待遇也體現在高校招生政策中，工人、貧農、中農和軍隊家庭背景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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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適用於優惠政策，包括免試保送和優先錄取。如果家庭成份屬於「剝削階

級」或其他「勞動人民」以外的群體，這些學生就會受到歧視性的限制就學，甚

至被剝奪進入大學的資格5。

文革結束後，極左政策得到糾正，中國恢復了分省錄取的高考模式。各

省根據預先設定的招生指標劃定省內錄取線，考生在戶籍註冊地報名參加高

考，只同本省考生競爭設定的錄取名額，而不同其他省的考生競爭。由於各

省的錄取線差距較大，一些省份的考生即使分數很低也能被大學錄取，分省

錄取實際上成為面向某些省份的優惠政策。享有招生優惠的省市包括西藏、

新疆、青海等落後地區，也包括北京、上海和天津等直轄市。此外，教育部

於2008年開始實施「支援中西部地區招生協作計劃」，即由辦學條件較好的東

部省份面向中西部地區擴大招生，為中西部考生提供更多進入優質大學的機

會，也屬於一種招生優惠政策6。

除了分省錄取的優惠政策外，少數民族考生在1950年代即享有優惠待遇。 

1956年，高等教育部頒布了〈關於優先錄取少數民族學生事〉的通知，要求中

國大學「在錄取時，應該特別注意照顧他們〔少數民族考生〕。只要他們的學科

成績達到最低錄取標準，漢語程度估計能夠聽懂講課，則予以優先錄取」7。

1962年，教育部重申了這一原則，規定少數民族學生報考全國普通高校，採

取「同等成績，優先錄取」的辦法，報考本自治區的高校可以給予更多照顧8。

1981年教育部在〈關於進一步加強民族教育工作的報告〉中規定：「高考招

生，應對民族學生實行擇優錄取和規定比例適當照顧相結合的辦法，在各民

族自治地方，少數民族學生的錄取比例應力爭不低於少數民族人口比例。」9

由於地方政府官員抱怨難以執行，規定錄取比例的配額制並未落實，後來的

優惠措施主要體現為針對少數民族的加分政策，即將考生的高考成績提高一

定分數後參與錄取bk。這種招生政策雖然屬於偏好制，但在加分力度較大的

情況下，也會產生類似配額制的錄取效果。

1987年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招生暫行條例》規定：「邊疆、山區、牧區、

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少數民族考生，可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適當降低分數

〔降低錄取線〕，擇優錄取。對散居於漢族地區的少數民族考生，在與漢族考

生同等條件下，優先錄取。」bl2005年，國務院解釋民族法規的文件稱：「各

類高等學校面向民族自治地方招生時，招生比例按規模同比增長並適當傾

斜。對報考專科、本科和研究生的少數民族考生，在錄取時應當根據情況採

取加分或者降分的辦法，適當放寬錄取標準和條件，並對人口特少的少數民

族考生給予特殊照顧。」bm根據筆者見到的政策文件，除人口特少的民族等情

況外，中國各省給予少數民族考生的加分幅度一般在5分至20分之間。

從2012年開始，教育部啟動了一項新的招生優惠政策——「國家扶貧定

向招生專項計劃」，分為國家、地方和高校三個層次。國家專項計劃的招生學

校為中央部門所屬高校和各省所屬重點高校，面向集中連片特殊困難縣、國

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和新疆南疆四地州的考生。該計劃規定了總量規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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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指定高校向這些貧困地區招收特定數量的學生bn。地方專項計劃要求省屬

重點高校招收各省特定貧困區域的農村學生，2016年曾規定招生數量不少於

有關高校本科第一批次（本科分兩三個批次錄取）招生規模的3%bo。高校專項

計劃要求教育部直屬高校和其他自主招生試點高校招收邊遠、貧困、民族等地 

區縣以下的農村學生，2017年曾規定此類貧困生的比例不少於有關高校當年本 

科招生規模的2%bp。各重點大學為此出台了細則不同的錄取規定，有些院校 

聲明，只要符合條件的考生達到一本線（第一批次的錄取線），即可擇優錄取； 

有些大學則規定專項考生錄取時可比普通考生的錄取線低30分至60分bq。

除了以上根據階級、省份、民族和城鄉劃分的招生優惠政策，中國各級政 

府還出台過面向各類優秀學生、特長生、華僑子女和烈士子女的加分政策br。

二　招生優惠政策的目標與成效

以階級成份為依據的錄取政策執行十幾年後，工農家庭出身的學生在大

學新生中的比例不斷上升，從1953年的27.9%上升至1965年的71.2%bs。如

果沒有給予力度極大的優惠待遇，很難想像這兩類學生的佔比能在短短十二

年內上升四成多。與此同時，「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在高校新生中的比

例逐年下降，從1958年的17%下跌至1964年的5.3%bt。改革開放時期的高考

制度不再考慮家庭的階級背景，工農子弟的比例也大幅下降，重點大學尤其

如此。例如，從1978到1998年，北京大學一共招收了16,000多名學生，其中

工農家庭出身的學生比例為43.7%ck。

從1977到2012年，中國的招生優惠政策主要體現在分省錄取制度和各類

加分政策上。分省招生制度沿襲自清代的科舉考試，這一地域劃分模式可以

使統治集團根據自身的政治需要分配稀缺的教育資源和社會地位。科舉制中

的分省配額制可被用於擴大統治集團的勢力，如宋代的解額制優待國都地區

的士子，而朝廷官員多集中於國都；清代增加了邊遠省份的進士名額，以便

增強邊疆地區對朝廷的效忠cl。改革開放後的高考制度也服務於類似的政治

需要，前者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較多的錄取名額，後者如新疆、西藏等省

份較低的錄取線（下詳）。

如前所述，在分省制度已經照顧落後省份的基礎上，教育部又於2008年

出台了「支援中西部地區招生協作計劃」，由東部高校為中西部地區留出一定

的招生名額，以縮小不同區域的入學機會差距。從2008至2016年，這一協作

計劃的招生規模從3.5萬人擴大到21萬人cm。計劃的持續推行縮小了高考錄取

率的區域差異，錄取率最低的省份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從2010年的15.3%

縮小到2015年的5%以內cn。

針對少數民族學生的招生政策同中國的民族政策一致，目標在於推動少數 

民族及其聚集地區的社會發展，實現與漢族共同繁榮的願景。1984年實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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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為了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的經濟文化

發展，「必須大量培養少數民族的各級幹部、各種專業人才和技術工人」。部

分由於給予少數民族學生政策優惠，這一群體佔全國大學生的比例從1978年

的4.2%提高到1998年的6.6%co，在校大學生人數也從1978年的3.6萬升至

2008年的136.7萬，年均增長達11.7%cp。

儘管分省錄取制度和針對少數民族的加分政策已經存在多年，近年來國

內輿論仍然批評中國社會的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前述的「國家扶貧定向招生專

項計劃」可能是對這種輿論的政策反應。2014年，中國政府明確提出增加重點

大學中的農村學生數量，次年教育部在〈全國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計劃的通知〉

中規定：為了「促進高等教育區域和城鄉入學機會公平」，有關生源省份應「進

一步縮小區域和城鄉入學機會差距，暢通農村和貧困地區學子縱向流動的渠

道，形成保障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的長效機制」cq。

由於專項計劃優惠力度較大，貧困生在重點大學中的數量從2012年的1萬 

人上升到2014年的6.9萬人cr，2020年增至11.7萬人，累計超過70萬人cs。

其中，高校專項計劃在2017年錄取農村貧困生9,500人，比2016年猛增了

17.1%ct。雖然貧困生在全國大學新生中的比例較低，可是在重點大學內的佔

比顯著。2018年通過專項計劃進入「雙一流」大學（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

建設）的學生約為3.7萬人，佔此類院校招生總數的10%左右dk。

總體來看，通過各類招生優惠政策進入中國大學的學生絕對數量持續上

升，相對比例也在增長。以清華大學為例，2017年該校共錄取新生約3,800名， 

其中國際學生330餘名，港澳台學生68名，兩者合計佔比10.5%，他們的錄取

標準一般低於國內學生。在3,400名內地新生中，少數民族考生約佔9.7%dl。

當年清華通過國家專項計劃和本校的專項計劃——「自強計劃」錄取352名考

生，佔總招生規模的10.5%dm。以上這些類別的學生佔清華當年新生的30.7%， 

再加上從錄取線較低的省份考入的學生（約20%）dn，考慮到重複計算，約有

四五成的清華學生在某種優惠條件下進入該校，其他重點大學的情況可能也

類似清華do。

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每位有資格享受招生優惠的考生都是真正的受益者。 

每項招生政策中的目標群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即使沒有優惠政策也能夠考

入某一檔次的大學，另一類只有借助優惠政策才能進入，後者才是真正的受

益群體。只有對高考數據作出詳細分析，我們才能區分這兩類學生，可惜國

內大學很少開放學生數據供研究者使用。考慮到中國的高等教育系統對特定

群體的政策傾斜程度較大，真正受益者的比例保守估計也應在兩成左右。

從以上各類招生優惠政策的目標可見，此類政策主要服務於中國政府的

各類政治和經濟目標，包括維持政治忠誠和穩定，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促進

民族地區繁榮，協助統一戰線工作和實現平等主義的意識形態。作為一個領

土廣闊、族群眾多、階層分化的大國，大學錄取制度在省際、族際和城鄉等

多種維度招收一定比例的特定群體學生，有助於實現大一統的政治融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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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了中國大學生在校園內的體驗和視野。例如，通過與少數民族學生的交

流與互動，漢族學生可以了解他們的文化和視角，學習在多元文化環境中相

互理解和尊重。然而，政策制訂者、研究人員和公共輿論常常忽視或掩蓋了

招生優惠政策的代價與問題。

三　招生優惠政策的代價與問題

首先，招生優惠政策的最大代價在於破壞了高校錄取標準的一致性，通

過雙重標準錄取普通考生與特定群體，與「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優績標準相

衝突。高考錄取制度針對某一特定群體的招生比例愈大，相應的錄取標準會

降得愈低，中國教育部的官方話語常常將這種措施稱為「擴大了某類考生的入

學機會」dp，並未承認它同時減少了普通考生的入學機會，而後者的高考成績

往往高於前者。

以2015年黑龍江普通文科的高考成績為例，在扣除零分考生後，共有

70,738名學生參加了當年的高考dq。當年該省分三批次錄取考生，較前批次錄

取的院校一般檔次較高。本科第二批次（簡稱「二本」）文科的錄取線為410分，

19,694名考生的總分在此之上，佔全部考生的27.8%。根據黑龍江的招生優惠

政策，該省的鄂倫春、蒙古和錫伯等少數民族考生在報考省屬院校時，在總

分的基礎上增加10分參與錄取。考慮到省屬院校多為二本院校，我們可以假

想一名少數民族考生總分為400分，借助政策優惠升至410分被錄取。如果將

當年黑龍江所有考生排成一列，增加10分意味着這名考生躍過了總分在401至 

409之間的1,708名普通考生。

專項計劃的優惠力度強於少數民族的加分政策，因為前者採取單獨劃線

的方式錄取考生，並且需要確保人數或比例。在2018年滿分為750的十八個

省份中，清華大學在這些地區的理科普通錄取線平均比國家專項計劃錄取線

高16.5分，文科普通錄取線比國家專項計劃錄取線高22.2分。2015年清華在

黑龍江的文科錄取線為648分，只有12名考生上線；該校執行國家專項計劃

的文科錄取線為602分，比普通錄取線低46分，超過這一分數的黑龍江考生

共有317人。錄取一名總分接近國家專項計劃錄取線的貧困生，意味着清華放

棄從三百多名普通考生中挑選成績更好的學生，當然這些學生也並不都報考

了清華。

高考錄取標準最顯著的差異一直存在於各個省份之間。在恢復高考之初， 

各省錄取線相差較小，到1990年代逐漸拉大。西藏、青海、雲南、甘肅和新疆 

等省份的錄取線一直保持在較低水平，北京、上海和天津的錄取線在1980年代 

初期較高，後來甚至低於某些邊遠省份dr。這三個直轄市的重點大學很多，

在本地也招收了較多考生。例如，在1978至1998年的二十年間，北京大學 

共招收北京考生4,192人（佔比為23.1%），超過同一時段北大在山東、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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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湖南、河南和安徽六省的招生總數ds。又如，2006年清華大學招收 

的北京學生佔該校當年招生總數的9.8%，上海學生在復旦大學的招生比例 

為49.7%，天津學生在南開大學的招生比例為23.3%dt。省際錄取差異可謂富

有中國特色的教育不平等問題，多數西方國家很少出現這種地域性的錄取 

待遇差別。

2001年8月，三名青島考生聯名上訴最高人民法院，控告教育部侵犯了 

她們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三人在行政訴訟狀中稱：「只有分數的區別可以決

定考生最終是否能夠接受高等教育，以及進入哪一所高校接受高等教育。」ek

可能為了回應這一事件引發的輿論爭議，北京於次年實行高考自主命題，天

津、遼寧、江蘇等十四個省市在2004年單獨組織了本省的高考命題，兩年後

四川和陝西也加入了自主命題的行列el，這使不同省份的錄取線變得難於比

較，遮蔽了各省入學機會的不平等狀況em。

雖然教育部要求從2015年開始增加使用全國統一命題試卷的省份en，但

2020年全國高考仍然使用了十套試卷，包括由教育部命題的全國一卷、全國

二卷、全國三卷，以及自主命題的北京卷和上海卷等。在2020年使用全國二卷 

的省份中，重慶理科第一批次的錄取線為500分，新疆的相應錄取線為431分， 

相差69分；重慶理科第二批次的錄取線為411分，新疆的相應錄取線為317分， 

相差94分。在當年使用全國三卷的省份中，四川理科第一批次的錄取線為

529分，貴州為480分，相差49分；四川理科第二批次的錄取線為443分，貴

州為384分，相差59分。可見各省之間的錄取標準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其次，招生優惠政策除了減少普通考生的就學機會，也不一定能讓受益

群體獲得真正的好處。降低標準錄取的大學生幾乎一入校門就進入差生行

列，整個學習階段都面臨巨大壓力，有些學生甚至不得不退學。相反，如果

他們進入與自己水平相當的高校，本有可能在自己喜愛的專業上表現出色。

這一效應被兩位美國學者形象地稱為「錯配效應」（mismatch effect）eo。作為教

育的一般規律，同一班級的學生素質愈是相近，教學效果就愈好，否則總有

學生感到教學節奏太快或太慢。若把能力一般的學生塞進生源質量較高的快

班，他們很可能跟不上老師的講課速度，並因成績低落而自卑。

中國採取的多項招生優惠政策旨在幫助來自弱勢群體的學生，讓他們進

入難以適應的競爭環境，反而很可能導致他們學習困難。這類政策的執行力

度愈大，錯配效應就愈顯著。據民族問題專家馬戎稱，少數民族學生的數理

科目學習成績普遍不高，他們中相當比例的考生通過招生優惠政策進入大

學，卻難以跟上漢族同學的學習進度，畢業後也有很多人面臨就業困難 ep。

通過專項計劃進入重點大學的貧困生也表現出類似的錯配效應。一項近期研

究發現，通過專項計劃招收的學生進入某重點大學後，主要由於高考成績較

低，帶來了進入大學時的能力稟賦差距，導致他們在大學期間的成績依然顯

著低於非專項計劃招收的學生eq。

據2017年6月《中國新聞周刊》報導，有些貧困生以低於普通錄取線的成

績進入清華大學後，自稱無論怎樣努力都趕不上學習進度，於是變得消極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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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也有人因壓力過大患上了強迫症。清華的學生學習與發展指導中心曾調

查過該校工程物理系的學生，結果發現該系近六成貧困生「學習跟不上」，而

只有約三成的非貧困生存在這一問題；近半數貧困生帶有自卑情緒，感到自

卑的非貧困生則不到兩成er。揠苗助長的專項計劃可能起到適得其反的作

用，因為優惠待遇並不能賦予受益者內在的知識或技能。

再次，招生優惠政策的問題在於受益者很可能並非這些政策試圖扶助的

對象。例如，一項針對1978年後二十年間北京大學學生背景的調查發現，貴

州和甘肅學生大部分來自幹部家庭，而這兩省的錄取線很低；山東和廣東的

生源主要為工農子弟，兩省的錄取線卻很高es。另一項對某重點大學專項計

劃的調查表明，通過國家專項計劃進入該校的「貧困生」其實並不貧困，他們

之中50%以上具有城鎮戶籍，大多家庭條件較為優越。這項調查還發現，該

校80%的少數民族學生具有城鎮戶籍et；他們的成長環境若與漢族學生沒有

多少差別，對校園多元文化的貢獻也就有限。

招生優惠政策的支持者往往對比不同群體的生活條件，說明弱勢群體的

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劣於其他群體，而忽視了特定群體內部也存在相當大的

差異性。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高於農村人口，並不意味着每個城市家庭的收

入都高於每個農村家庭，事實上不少農村家庭的收入高於不少城市家庭的收

入。現實中的入學機會分配不僅在普通考生和弱勢群體之間展開，還在下述

群體之間展開：發達省份的工農子弟與貧窮省份的幹部子弟，大城市中的少

數民族考生和農村的漢族考生。即使從扶助弱者的原則出發，在這些群體之

間進行機會分配也是困難的。對某一弱勢群體實施的招生優惠政策，往往會

讓另一標準下的優勢群體實際享受好處。

由美國斯坦福大學等機構發起的「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 REAP）近年在中國展開了大規模調查研究，發現城鄉教育不平

等的主要原因並不在大學錄取環節，而在於初中升入高中的環節fk。據項目

人員估算，2006年農村地區只有三分之一的初中畢業生能夠升入普通高中fl。 

相當比例的農村青少年在中小學階段就輟學打工，或者畢業後在外務工，根

本不會參加高考。近年來雖然進入普通高中的農村學生比例上升，專項計劃

也只能惠及已將孩子送入高中的家庭，不可能改變貧困地區與其他地區的教

學質量差距。

為了在較低的錄取標準下參加高考競爭，不少考生會提前改換或假冒身

份，也造成招生優惠政策的對象錯位。1990年代初，中國採取向少數民族傾

斜的優惠政策後，有幾百萬人將他們的身份從漢族改為其他民族fm。「高考 

移民」是另一種常見的改換身份方式，即考生在中學時將戶籍所在地遷至錄取

線較低的落後省份，幾年後再以該省居民的身份參加高考。2002年，海南省

查出的「高考移民」高達1,875人，佔全省考生的9.5%fn。2011年，在採取了

嚴格的檢查和懲處手段後，內蒙古涉嫌「高考移民」的考生仍有909人fo。只

有嚴格的戶籍和學籍認證才能遏制這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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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平等主義的反思

除了出於統戰和其他政治需要，基於階級、省份、民族和城鄉的招生優

惠政策都體現了平等主義的意識形態。平等主義推動中國政府採用偏好制和

配額制等政策工具實現群體層面的教育均等化，為大學錄取制度提供了基本

的正當性依據和宣傳性話語。政府奉行的平等主義雖然在文革時期走向激進

化，但是畢竟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關懷。需要注意的是，它的問題不在於關

懷本身，而在於實現關懷的方式和程度。

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國的教育政策在多個方面轉向了社會主義的

平等主義。1949年12月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與會者就提出中國未來

的教育目的在於「為人民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因此「學校必須為工農

開門」fp。1958年9月，《中國青年》雜誌刊發文章〈為甚麼要強調高等學校向

工農開門〉：「在我國四十四萬餘大學生中，三分之二左右的學生還是出身於剝

削階級家庭或小資產階級家庭」，這被作者認為不符合中國八成人口仍屬工人

農民階級的狀況fq。儘管當時已經採取了照顧工農子弟的錄取制度，但是按

照高考成績分配升學機會仍然被看作社會主義的革命對象。這篇文章還提出

了一種不平等理論：出身地主和資產階級家庭的青年享有優越的學習條件，

而工農子弟處於劣勢環境中；如果在招生錄取標準中不照顧工農子弟，他們

就很難考入大學。高考制度也被主流輿論認為有利於剝削階級掌握權力，文

革一開始即被廢止。1970年《人民日報》上的一篇評論稱：「過去，在修正主 

義教育路線統治下，高校在招生中，大搞『分數掛帥』，鼓吹『分數面前人人 

平等』，實際上是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fr

改革開放後平等主義的教育主張一度式微，但近年來在思想上和政策上

都有回潮的趨勢。例如，儘管反對文革時期的激進做法，教育問題專家楊東

平仍然肯定文革前的平等觀：「今天看來，毛澤東在60年代強調教育平等的價

值，強調教育、衞生事業應當面向農村，面向大多數人，關注廣大人民群

眾、尤其是普通工人、農民的教育權利，重視擴大工農子弟的教育機會，採

用多種形式發展教育等一系列主張完全沒有過時，而且仍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和現實針對性。」fs類似《中國青年》的文章作者，他也以家庭背景的差異批評

優績標準的合理性：「『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考試只是一種表面的、形式上的

平等，無法彌補學生家庭經濟社會背景對學習成績的深刻影響，難以改變農

村學生的頹勢。」ft

我們從上述言論中可以提煉出平等主義關於高等教育的四條命題：一是

不同群體擁有高於或低於其人口比例的高等教育機會；二是家庭背景、學習

條件、社會制度等外在因素導致不平等的教育機會差異；三是政府有必要改

變社會現狀，補償弱勢群體的劣勢；四是貌似公平的統一錄取標準並不公

平，因為考生並非在同等條件下參與考試競爭。其中第一條屬於事實判斷，

一般並無爭議；第四條可以由第二、三條推出。下文結合中國的招生優惠政

策，主要探討第二條和第三條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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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將學業表現歸結為家庭環境等外在條件差異，平等主義者相信弱勢

群體並不欠缺內在的學習能力，只要給予相同的學習條件，他們的成績就會

變得等同甚至超過其他學生。《人民日報》在1958年的一篇社論中稱：「保養和

優先錄取一批工農學生、工農幹部等，不僅不會降低高等學校新生的質量，

還會提高新生質量。」gk當代教育學者儲朝暉也說過：「農村的學生與城市裏

的學生，差距最多表現在課程上，在智力上不會有任何差距。而課程上的差

距那是極易解決的。」gl

2006年進行的一項全國兒童的智商測試發現，中國北部和東部地區兒童

的平均智商明顯高於西部和中南部地區。無論在哪個地區，父母的教育水 

平愈高，孩子的智商水平也愈高，而智商水平與學習成績高度相關gm。前述

REAP的研究人員在陝西、河北、河南和雲南等地進行的抽樣調查發現，中國

貧困農村地區兩歲至兩歲半的漢族幼兒中，有一半（49%）兒童的認知能力發

育遲緩，而且具有持續效應。這些地區十三四歲的初中生平均智商為87.4，而

一般人群的智商均值為100gn。

2005年一次全國性的碘缺乏狀況監測抽樣調查中，38,448名八至十歲的

兒童接受了智力測試。結果表明，全國兒童的平均智商為103.4，均值最高的

省市為浙江、上海和江蘇等東部地區，西藏、青海和貴州等西部地區最低go。 

儘管這些數據的可靠性有待進一步研究的調查佐證，但如果我們將智商作為

認知能力的指標，不同群體的人口素質分布顯然是不平衡的，而不像平等主

義者設想那樣不存在群體之間認知能力的差異。

根據行為遺傳學積累的經驗研究，人類大約一半的智商差異可以由遺傳

因素解釋gp，基因特性和家庭背景對於升學機會具有類似的預測能力gq，因

此僅僅建立在外部因素解釋上的政策至少不具有扎實的理論基礎。這些研究

主要以發達國家的白人為樣本，是否適用於中國還有待驗證。不過，弱勢群

體成員的高考分數較低，究竟因為自身能力還是外在環境，中國現有的招生

優惠政策並不能有效地區分，也就很難避免錯配效應等問題。

當代中國的很多平等主義者不再信奉文革時期的階級剝削理論，轉而 

宣揚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政治哲學。例如，兩位當代中國 

教育學者主張：「在不改變篩選規則（高考）的基礎上，應該補償那些先天劣 

勢的弱勢群體，把他們的『起跑線』往前提一提，實際上這也符合了羅爾斯 

《正義論》中所述『平等性原則』之後的『補償性原則』。」gr根據羅爾斯提出的

「差別原則」（補償性原則），公共政策的制訂首先應當促使發展條件最不利的

群體利益最大化；就教育問題而言，針對貧困生的專項計劃似乎最符合羅爾

斯的倫理訴求。

然而，根據前文的分析，專項計劃並不符合羅氏的差別原則。它並沒有

將弱勢群體的起跑線往前提（改善發展條件），而是將終點線往前提（降低錄取

標準）。在農村貧困地區內部，比起將孩子送入高中的家庭，那些孩子未升入

高中的家庭具有更不利的社會經濟地位。扶助貧困地區居民的政策首先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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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當地高中的就讀率，而不是照顧已經升入高中的學生。受到照顧而進入

大學的貧困生，由於學習排名靠後而產生厭學行為，也很難說實現了弱勢群

體的利益最大化。

即使招生優惠政策貫徹了羅爾斯的平等觀，恐怕也會將中國帶入荒謬的

境地。在羅爾斯看來，個體在現實世界中獲得的優勢或劣勢就像全憑運氣抽

得的彩票。不僅家庭背景和天賦如此，甚至個人的努力也是如此，因為努力

的方向也受到偶然的際遇影響gs。既然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狀況大都來自偶

然的運氣，羅爾斯認為制度設計應當盡量減少運氣造成的差距。可事實上，

一個人的智商水平和家庭環境雖然有着偶然的成份，很大程度上仍然來自於

父母的遺傳和饋贈，符合另一位美國政治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所說

的「轉讓的正義原則」gt。中國學者理應發展和闡釋一種中和的平等主義，說

明教育政策應當干預哪些不平等狀況，同時承認另一些的合理性。

五　政策改革建議

中國在1949年後統一了高等院校體系的教學和管理工作，教育部和其他

部門能夠根據既定政策目標有效地執行各項招生計劃，包括高校錄取制度中

的優惠政策。這些政策有些已被廢止，有些延續至今，最近十年政府又出台

了傾斜力度很大的新政策。招生優惠政策的目標本身都具有合理性，大學錄

取也應考慮多重目標，而非以單一的學術標準招收學生。招生政策設計中的

關鍵問題在於：考慮到為實現這些政策目標而付出的代價，錄取標準應當降

低到甚麼程度？

招生優惠政策的受益群體主要包括工農子弟、少數民族考生、落後省份

和貧困地區考生。這些優惠政策的確富有成效，提高了特定背景的生源規模

和比例。不過，一項富有成效的政策未必是善政，只有權衡了取得成效的代

價後才能做出判斷。根據上文的分析，即使在黑龍江這樣人口較少的省份，

10分的加分優惠就意味着受益者跳過一千多名普通考生而被錄取，這些普通

考生中不少人的境遇也許同樣值得政策照顧。雙重或多重標準減少了很多普

通考生就讀大學的機會，以低分入校的考生也擔心被同學輕視。

當前實行的招生優惠政策在某些情況下將特定群體的錄取標準拉得過

低，由此導致了可觀的效率損失，浪費了大量教育資源，也不符合普通考生

和部分目標群體的利益。例如，新疆和西藏的錄取線一直很低，兩地內部 

的少數民族考生還另外享有加分優惠，這在恢復高考後多年來都未進行根本

性的調整。完全由於政策原因，新疆、西藏與錄取線較高的省份有時會形成

100分左右的錄取標準差距（如上文提到2020年重慶理科第二批次的錄取線高

於新疆的相應錄取線94分）hk，學生進入大學後更有可能產生跟不上學習進度

的錯配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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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次關於高考公平性的問卷調查，少數民族學生對加分政策的認可

度雖高於其他受訪者，可他們當中也只有22.8%的人支持20分到50分之間的

加分幅度，支持超過50分加分的人數比例更小，只有3.5%hl。此外，逐漸提

高少數民族考生錄取標準的呼聲也出現在中國的官方媒體上。2013年《環球時

報》發表了新疆大學教授高波的評論：「以升學和就業為例，在錄取分數和錄

用崗位上，可以為少數民族降低分數線和特設一些崗位，但應該向全社會公

開表明，將逐步減少這樣的傾斜照顧，若干年後，各民族一視同仁。⋯⋯傾

斜照顧的政策幾十年不變，顯然不利於各民族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hm

中國在1956年發布的招生錄取辦法曾規定優先錄取的分數幅度在總分以

下20分之內hn，教育部在2004年的招生工作通知也規定，同一省份考生的最

高加分幅度不得超過20分ho。然而，各類招生政策文件往往並不指明「適當降

分」的分數限度，這使優惠政策的問題和代價在執行過程中趨於嚴重。有鑒於

此，逐漸縮小各類群體之間的錄取線差異，可以使資質更為接近的學生進入

高校，減少因標準不同導致的制度代價。例如，專項計劃將降分幅度縮小到

10分至20分，在此範圍內優先錄取確實來自貧困家庭的考生，而非追求貧困

地區的招生規模。這樣既可以保證優秀的貧困生繼續進入一流院校，同時避

免錯配效應發生在他們身上。有些學者可能擔心此舉會減少弱勢群體的錄取

數量，其實減少政策優惠大體而言並不會讓這些學生失去升學機會，只會讓

他們就讀於更適合自己學習進度的大學。

2014年，中國國務院頒布了〈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

指出「區域、城鄉入學機會存在差距」的問題，同時也要求招生改革「遵循教育

規律」hp。教育部門和各類大學應當將高考成績等相關數據開放給學術界，供

有關領域的學者對招生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行深入研究。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 

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進行一次摸底和清查工作，保留理據充分的優惠政策，

削弱代價較大的政策力度。改善貧困兒童的成長環境，而不是等到高考時給

予照顧，也許對他們更具有實在的意義。中國政府也應為貧困地區的幼兒教

育和基礎教育投入更多資源，將政策重心從終點線轉移到起跑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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